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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朱浩然

收到用人单位录用通知书， 并且已到

公司报到， 但还未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劳

动合同。 在这期间， 求职者忽然被公司告

知招聘职位取消， 这种情况下， 应当如何

为自己讨回公道？ 日前， 上海市长宁区人

民法院判决了这样一起案件， 或许能给有

相同遭遇的求职者提供借鉴。

案发：

应聘副总经理收到录用通知

一周后被告知取消职位招聘

吴先生原任职于无锡某房地产营销策

划有限公司， 出任该公司教育营地的总校

长。

2018 年 4 月， 吴先生接到猎头电话，

称某人才管理咨询 （上海） 有限公司抛出

橄榄枝， 有意邀请吴先生出任该公司少儿

事业部副总经理职务。 2018 年 5 月 8 日，

吴先生前往被告位于上海的办公地点参加

面试， 并于当月 15 日参加了二轮面试。

2018 年 5 月 22 日， 某人才管理咨询

（上海） 有限公司员工石某向吴先生发送

邮件， 表示原告 “符合岗位条件并得到录

用”， 附有 《录用通知书》， 载明职位为少

儿事业部副总经理， 合同期三年， 试用期

六个月， 正式报到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8

日 9 点， 报到当天须提交个人资料若干。

该公司于邮件中明确要求 “若您接受此职

位邀请， 您必须结束与原单位的聘用关系

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合同约束。” 2018 年 6

月 2 日， 吴先生便正式从原公司离职。

2018 年 6 月 9 日， 该公司以吴先生

“过往的业绩与简历中所叙述的有较大差

异， 能力方面也没有达到公司对这个职位

能力方面的真实要求” 为由， 取消对该职

位的招聘， 拒绝与吴先生签订劳动合同。

吴先生维权未果， 于是向长宁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审理：

本案焦点在于取消职位招聘

是否需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法院认为， 某人才管理咨询 （上海）

向吴先生发送了 《录用通知书》， 应按约

履行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的义务。 而本案的

争议焦点在于该公司取消涉案职位招聘是否

具有合理理由， 是否需要承担缔约过失责

任。

被告陈述取消涉案职位招聘有三个理

由： 一、 根据对原告的调查， 原告的履历及

从以往工作业绩存在不实之处； 二、 原告在

入职前提出更高的薪资要求， 双方未达成一

致意见； 三、 《录用通知书》 明确入职时间

为 2018 年 6 月 8 日， 原告未按时报道， 且

未提供录用通知书要求其提供的相关材料。

原告提供的 《全日制劳动合同书》、 工

作证明、 社保证明、 银行交易明细可以证

明， 吴先生于辞职前在某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任总校长职务， 月薪 2.5 万元。 吴先

生对自身工作履历的陈述并无不实之处。

根据吴先生与被告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

记录， 早在 2018 年 5 月 16 日， 原告就提出

月薪万元加提成的薪资需求， 被告工作人员

于 5 月 21 日通过电话与原告沟通最终结果。

被告陈述向原告提供的薪资待遇标准为底薪

6000 元加提成， 远少于原告在无锡某房地

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的薪资待遇， 与原、 被

告双方通过 “猎头” 沟通岗位的常识不符。

综合证人证言及原告提供的证据， 可证原告

陈述的与被告达成高于原工作月薪的工资待

遇更具合理性。

对于报到时间， 《录用通知书》 明确载

明为 2018 年 6 月 8 日 9 点。 原告表示经与

被告协商， 报到时间延后至 6 月 11 日， 被

告不予认可。 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 6 月

8 日当天， 被告工作人员还要求原告尽快提

供所需材料 。 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胡某于

2018 年 6 月 4 日向原告表示： “你就要入

职了， 我很期待！ 下周一见。” 根据胡某表

述 ， 原告的入职时间应为 2018 年 6 月 11

日。 另据证人证言及证人与被告工作人员石

某的微信聊天记录， 也多次提到报道时间由

2018 年 6 月 8 日延后至 2018 年 6 月 11 日。

综上， 被告的理由不能成立。 基于对被

告的信任和被告发送的 《录用通知书》 的要

求， 原告有理由认为 《录用通知书》 是不可

撤销的， 并已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 因

被告擅自取消职位招聘给原告造成的损失，

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 因被告

的缔约过失， 原告于 2018 年 6、 7、 8 月无

从工作， 根据其在无锡某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任职期间的月平均收入， 确定被告造

成原告工资损失 7.5 万元， 被告应予赔偿。

法官：

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前

求职者需保留缔约阶段证据

缔约过失责任理论由德国民法学家耶林

首创， 是指在缔约过程中， 一方因违反诚实

信用的先合同义务， 造成另一方信赖利益的

损失，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实践中， 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在订立劳

动合同前， 常需较长时间的考查及磋商。 劳

动者如轻信用人单位的承诺辞去原工作而最

终未能订约， 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因劳

动合同尚未订立， 难以适用 《劳动法》 及

《劳动合同法》。 此时， 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就

成为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最后武器。

本案中， 被告在缔约过程中具有明确的

诺成性和指示性， 向原告寄发 《录用通知

书》， 对于工作岗位、 入职时间、 需要提供

的个人资料等予以了明确， 并要求原告于入

职前解除与原单位的劳动关系。 后被告以各

种理由拒绝与原告订立劳动合同， 导致原告

失业。 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先合同

义务， 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 应当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原告吴先生的幸运之处在于其保留了与

被告单位下至工作人员上至法定代表人的大

部分微信聊天记录， 并通过 “猎头” 与被告

进行了大量的沟通交流， 相关证据及证人证

言较为清晰地反映出原、 被告真实的洽谈缔

约情况， 利于法院判断曲直。 在此告诫各位

劳动者，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 要注意保留洽

谈缔约各阶段的相关证据， 尽早与用人单位

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 以防夜长梦多。

本刊主笔：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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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前遭“职位取消”
法院判赔求职者三个月薪资 7.5万元

“媒婆”收取高额介绍费

涉违法不当得利须返还

日前， 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不当得利纠

纷案件， 经调解， 谢某同意返还不当得利款 45000 元。

2018 年， 李某找到谢某， 希望谢某为其子作媒。 其

后， 谢某介绍一女子与李某见面， 李某表示满意， 李某与

谢某经协商签订了一份 《婚姻协议书 》， 协议书约定 ：

“李某自愿出礼金人民币 90000 元， 一次性付清。 如果在

一年内离婚， 由谢某退回礼金 45000 元， 另一半打到女方

娘家。” 其后， 李某将 90000 元支付给谢某， 但该女子并

未与李某之子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仅在李某家居住生活 3

个余月后出走。 对此， 李某认为某支付了高额婚姻介绍费

却不能实现婚姻目的， 遂将谢某告上法庭。

一审法院认为， 根据 《民法总则》 规定， 民事主体从

事民事活动， 不得违反法律， 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婚姻

法》 第三条规定， 禁止包办、 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

由的行为，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该案中， 李某与谢某签

订 《婚姻协议书》， 企图以 9 万元的代价以协议的形式约

束女子同李某之子结婚生活一年以上， 既有违公序良俗，

亦不符合婚姻自由基本原则， 该婚姻协议应属无效。 谢某

应当返还实际取得的礼金款。 王睿卿 整理

换 100元零钱起纠纷

老板伤人致死获刑 12年

近日， 被告人唐某平犯故意伤害罪被广东省佛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 剥夺政治权利 2 年。

被告人唐某平与妻子在佛山市南海区白边村租了一间

出租屋， 开了一家麻将馆。 2011 年 4 月 7 日 20 时许， 被

害人周某等四人到被告人唐某平的麻将馆内打麻将。 其间，

当中一人让老板娘帮忙换 100 元人零钱。 21 时许， 双方因

是否已经给过 100 元整钱发生争执。 据证人谷某证言称，

当时由于没有零钱， 拿出 100 元让老板娘兑换零钱， 老板

娘很快兑换了零钱。 一小时后， 老板娘说没有给 100 元，

周某等人表示给过了， 双方开始发生争执。 唐某平供述，

自己顺手拿起一张木凳砸向周某头上， 扔了木凳逃离现场。

后周某的同伴拨打了 120， 周某当天被送往医院抢救，

同月 15 日因抢救无效死亡。 经鉴定， 被害人周某系受钝性

暴力打击头部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

因此案， 唐某平父亲唐某荣同样被指控犯故意伤害罪，

2011 年 11 月 9 日， 佛山南海区法院一审判决， 唐某荣犯

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 6 年， 二审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维持原判。 而唐某平却迟迟没有归案， 直至 2018 年 7 月

11 日， 唐某平在河南投案自首。

男子酒足饭饱掀桌子

烫伤女童赔偿9万元

老话说 “喝酒坏事”。 安徽省凤台县某乡镇二名村民就

因酒后情绪亢奋， 激动到掀桌子发泄， 烫伤了在桌边玩耍的

女童， 后因赔偿问题被女童父母起诉至法院。 日前， 在安徽

省凤台县人民法院顾桥法庭法官的调解下， 被告彭某龙、 彭

某军与女童父母达成调解协议， 赔偿其各项损失 9 万元。

2018 年 9 月 26 日晚， 彭某龙邀请彭某军、 胡某等人到

一小饭店吃饭， 胡某将女儿胡小某也一同带去。 几人将彭某

军自带的两瓶白酒喝完后， 胡某又从饭店拿了一瓶白酒。 几

人还开了几瓶啤酒。 酒局即将结束时， 其他人陆续离开， 彭

某龙开始起哄： “都可吃好来， 吃好就要掀桌子了！” 随即

就起身掀了一下桌子， 彭某军也掀了一下桌子， 桌上正烧着

的牛肉汤锅被掀翻， 汤水洒到了胡小某身上。 几人当即将胡

小某送医救治， 经检查， 胡小某的头面部、 上身和左臂被大

面积烫伤， 经鉴定属轻伤， 伤残等级为九级。 胡小某首期治

疗的费用将近 3 万元， 由彭二龙、 彭兆军支付了 1.5 万元。

事发后彭某龙非常愧疚， 主动找到胡某表示愿意协商。

但未能达成一致。 该案诉至法庭后， 胡小某要求两被告赔偿

114212.67 元。 法官确定由彭某龙、 彭某军再赔偿胡小某 9

万元。 其中彭某龙赔偿 6 万元， 彭某军赔偿 3 万元。

7 月 1 日起， 《上海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正

式施行。 线下， 上海各街

镇社区抓紧改造垃圾分类

投放点 ； 线上 ， “拎不

清” 等各种与垃圾分类相

关的段子层出不穷。 而透

过线上线下这些现象， 笔者看到的是上海市

民对垃圾分类高涨的热情与积极的态度。

被随意抛弃的垃圾， 从来不会消失。 如

果我们还像以前一样肆无忌惮下去， 在不久

的将来， 这些垃圾， 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回到

生活中呢？ 可能是以垃圾为食的猪牛羊生产

的肉类奶制品， 也有可能是被垃圾污染过的

地下水浇灌过的蔬菜水果， 最可能造成对水

资源的污染， 甚至还能带来一连串的细菌、

病毒传播等， 而这些水又和老百姓日常生活

相关， 完全形成一个污染闭环。

当人类还在为站在食物链最顶端而沾沾

自喜的时候， 殊不知， 链条的底端早已一片

疮痍。 雪崩时，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即

使站在峰顶， 也无法幸免。

时不我待。 只有垃圾分类， 才能后续更

好地无害化处理， 才能提高回收利用率， 为

我们的生存环境减负。

道理谁都懂， 可一个新理念的推行， 注

定会是一段漫长的路。 可艰难， 不代表不可

能。 毕竟， 谁想生活在垃圾之中？

在之前的 “老法今说” 中， 笔者曾整理

古人的环保理念与相关法令， 本期 “老法今

说”， 进一步为读者介绍古代对垃圾的分类

与利用。 古人尚且懂得垃圾需要分类和利

用， 吾辈焉能坐以待毙？ 王睿卿

垃圾分类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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